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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改办编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16日  

〔工作动态〕  

市中院发布第三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

案例   9 月 22 日，市中院发布广州法院第三批弘扬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十大典型案例，全国首份噪音扰民诉前禁止令、

不应对正常通行者强加注意义务案、伪造动态人脸识别视频

侵害公众个人信息权益应承担法律责任案、不赡养父母要求

分家析产确权被驳回案、善意文明执行挽救民营企业案、放

弃继承的遗产继承人应妥善保管和协助清点遗产案、未依法

采取措施离开事故现场保险公司可拒赔案、涉基础设施公共

服务合同服务接受方应负合理容忍义务案、严惩冒充养生专

家诈骗老年人犯罪案、驾校重整成功保障债权人及学员权益

案入选。本次发布的案例适法恰当、说理详实，均结合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问题进行全面阐释，旨在增强司法裁

判的社会认可度和司法公信力，充分发挥司法的教育、评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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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、示范功能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群众

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。接下来，广州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从全面贯彻落实习近

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深度融入法院审判执行和司法宣传工作各方面全过程，把能

动司法既解法结、又解心结的工作作为审判执行工作不可或

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做深、做实、做好，不断增强广大人民

群众法治意识，形成推进法治广州建设的强大合力。  

（研究室  肖晓丽、李俊泽）  

市中院二审改判发回重审案件反馈分析机制推动提升

审判质效   一是定向反馈发改理由，实现案件处理精准有序。

市中院全面剖析二审审结的改判、发回重审、撤销原判决并

驳回起诉、撤销原裁定并指令审理案件，及时向一审法院指

出二审改判、发回重审、撤销的具体原因、主要裁判观点以

及发回重审注意事项，释明一审在证据及事实认定、法律适

用、文书制作、释法说理、办案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二

是加强定期分析通报，实现机制运行平稳顺畅。每季度深度

分析二审改判、发回重审案件，制作发改案件分析报告，针

对一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率过高或改判发回重审问题较为集

中、瑕疵问题情形较多等情况进行专项通报，实现“发改一

件、指导一片”。三是协同开展考核评价，实现审级监督有力

高效。将市中院各审判业务部门撰写发布发改案件分析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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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纳入庭领导审判业绩绩效考核范围，认真组织学习研判，

针对报告和通报中反馈的突出问题，及时查摆分析原因、研

究制定整改措施。  

（审管办  张怡）  

〔经验分享〕  

从化法院“法官+专家”鉴前会诊机制提速纠纷化解   一

是加强案件精准识别，实现解纷尽早介入。出台《诉前委托

鉴定评估工作规定》《“法官+专家”鉴前会诊繁案快审、精

审工作机制实施意见》，针对专业性较强、争议较大、鉴定周

期较长、鉴定费用较高的复杂、疑难、特殊鉴定案件，鉴前

邀请行业专家对鉴定事项及案件进行会诊，提供专业技术咨

询指导，出具初步鉴定意见，有效节约当事人鉴定成本。二

是加强专业力量储备，精准服务案件需要。深化与行业协会

常态化合作，组建建筑、房地产、物业管理等领域专家智库，

开展“专人问诊”“集中会诊”等服务，力促纠纷鉴前化解。

围绕信息共享、业务协作等建立协同联动机制，定期召开座

谈会，举办行业鉴定专题讲座，邀请行业专家授课，分享各

行业领域鉴定知识，凝聚法官、专家合力，提升类案调解质

效。三是加强调解资源配套，推进纠纷高效化解。建立建筑、

房地产等领域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引入商会调解组织、

“房地产全域调解工作室”、医调委等专业调解组织，组建专

家型调解队伍，充分发挥行业专家专业优势，大大缩减了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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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案件的平均审理时长。从化法院利用该机制调处一起建设

工程施工合同纠纷，成功促成双方当事人在鉴定前握手言和，

获《人民法院报》肯定推广。2023 年 6 月机制启用以来，从

化法院适用“法官+专家”模式鉴前会诊案件 89 件，成功化

解 37 件，相比于进入鉴定程序的案件，平均审理时长缩短约

150 天。  

（从化法院 刘雪英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：省法院张海波同志，市委孙太平同志，市人大常委会王衍诗、

唐航浩、于绍文、彭高峰、李小琴、陈加猛、刁爱林同志，市

政府张锐同志，市政协李贻伟同志，省法院办公室、研究室，

市委政法委办公室、政策研究室、法治建设处、宣传和舆情处，

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，市政协社会法制民族宗教委，市

委改革办，市委依法治市办，市委信息室，市政府办公厅政务

信息处。  

发：各基层法院，本院领导及各庭、处、室。  

（共印 70 份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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